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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「實驗教育」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

108年 10月 15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

108年 11月 13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08年 12月 04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備查 

 

一、學程名稱 

本學分學程定名為「實驗教育學分學程」，依據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分學

程設置辦法」設置。 

 

二、設置宗旨 

鑑於 2014年實驗教育三法及 2018年實驗教育三法修正案通過，國內「非

學校型態實驗教育」、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」以及「委託私人辦理公立國民小學及

國民中學」等型態實驗教育如雨後春筍般發展，其中公辦公營實驗教育發展最為

迅速，至 2019年全國已有 80所公辦公營實驗學校，國內除了教育部委託政大臺

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辦理師資培育外，仍未有體制內培育實驗教育師資之管道，

鑑於本系具有師資培育、教育創新與評鑑和生命教育的專業能量，故發展本學分

學程以培育優秀之實驗教育教師，以使實驗教育發展順暢，為教育開拓新契機。

據此，本學分學程設置宗旨有三： 

1. 培育優秀實驗教育師資。 

2. 提供實驗教育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管道。 

3. 健全與落實我國實驗教育之發展。 

三、設置單位 

    教育學系(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、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) 

 

四、修習相關規定 

    本學分學程至少應修學分 21學分，且其中需包含核心課程至少 15學分，基

礎課程修習至少 6學分。 

 

五、課程規劃 

    依據上述設置宗旨，本學分學程分為核心課程與基礎課程兩類課群，以教育

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之課程架構為基礎，輔以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、特

殊教育碩士班、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之課程為輔，規劃並開設以培育實驗

教育師資專業人才為目標之課程。課程內容涵跨當代哲學、課程設計與發展、實

驗教育專題研究..等之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程，課程規劃如下： 

 

 

 



2 

 

核心課程 

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

數 

開課系所 

當代哲學學說與教育專題研究 必修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必修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實驗教育專題研究 必修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實驗教育探究與實踐(一) 必修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實驗教育探究與實踐(二) 必修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基礎課程 

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

數 

開課系所 

教學設計與發展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行動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創造力與創新專題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情緒發展與教育專題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創造思考方法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體驗學習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正向教育專題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班級經營創新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國際教育議題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教育科技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數位學習設計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多元智能與教育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教學創新專題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教育創新與創業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他國教育創新案例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教育產業創新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博物館教育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高層次思考教學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教育評鑑與發展專題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學習評量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實驗教育評鑑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混齡教育研究 選 3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/碩專班 

生命教育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死亡教育專題研究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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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思考與抉擇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專題研究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靈性療育專題研究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正念減壓實務與理論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團體動力與團體輔導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社會關懷與生命教育專題研究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社會情緒發展與生命教育專題

研究 

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情緒認知與神經科學專題研究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正念教育與情緒調適專題研究 選 3 生命教育碩士班/碩專班 

實驗教育課程與教學 選 3 課程與教學傳播研究所 

自閉症專題研究 選 3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

情緒障礙組專題研究 選 3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

學習障礙組專題研究 選 3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

身心障礙學生創新教學專題研

究 

選 3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

 

六、申請與核可程序 

（一）申請程序： 

本校各碩、博士班（學位學程）在校生，檢附修習學分學程申請書 1份，申

請表須經所屬系所主管簽核後，向本學分學程設置單位提出申請。 

（二）申請時間：每學期加退選期間。 

（三）本學分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碩士班決定。 

（四）核可程序： 

學生於畢業前完成本學分學程修習相關規定要求時，應主動於畢業前 1個月

通知本學分學程設置單位，並檢附中文歷年成績單，向本學分學程設置單位申請

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。未經核准修讀者，不得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。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之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，並經校長核定後

實施。 

 


